中关村改革由来
中关村最早是个荒凉的小村庄，是农田和埋葬宦官的坟地，据考证，宦官又叫“中关”，又叫中关屯。
中关村的名字几次变异，它原名中关屯。相传，当年慈禧太后在颐和园召见群臣，城里宫中的大官怕赶不上早朝，往往前一天到这里租民房或造简易房过夜，人称中官屯。1953年11月，中国科学院中华地理志编辑部由城里搬到这里，这是科学院搬到中关村的第一个单位。一次，该编辑部印公用信笺、信封，事后发现，信封上的地址错印成中关村，三反之后，慑于“浪费”罪名压力，信封只好将错就错地用。仿佛是当年行军队伍错传一个口令，科学院的大批后续队伍就以讹传讹地往下传。这样中关村的名字就渐渐流传下来。中关村村址立碑早已尘埃落定，然而关于“中关村”这个名字的由来和其所包括的范围，却一直存在各种各样的说法。就像中关村不会被忘记一样，它的历史也有许多人铭刻在心。
关于中关村的故事，先得要从中关村的范围划分说起。中关村范围的阶段划分比较复杂，一个时期的中关村有一个范围的概念，中关村内不断进行着建设，中关村按阶段划分的范围也在不断地变化着。 
1949年以前，中关村是个有70户住家、276口人的自然小村，它以经营农业为主，周围的坟地占了土地的30%多。那时派出所的旧警察在村子里做户口登记时使用的地址就是“中关村”。就把这个小村作为第一个阶段，叫中关村自然村阶段吧。 
中关村自然村的范围不是十分大，其东界南起保福寺(在今天中国科学院动物所、原子能所一线)至蓝旗营西门北侧(今天蓝旗营西红绿灯北清华大学泵房处)；北从蓝旗营西门北侧沿旱河经与于振周果园为邻至今天中关村二小南侧为中关村自然村的西北边界；南与东大院(今四环路南)相邻至保福寺为中关村自然村的南界。 
1949年以前，中关村自然村归北平市十八区十八保管辖，十八保设在保福寺，下辖保福寺村、中关村自然村、蓝旗营和三才堂村。这个十八保的范围是个比中关村自然村更大的区域范围。当时，中关村自然村是十八保属下的第五、第六甲。土改以后，十八保被保福寺行政村所取代，中关村自然村为第五闾、第六闾。再后来又称保福寺行政村为保福寺乡。1956年保福寺乡又与大钟寺乡合并成为新的大钟寺乡。 
1952年，中国科学院确定了以中关村院址的规划，中关村自然被划进了中国科学院的建设蓝图的范围内。由于燕京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形成新的北京大学，1952年底，中关村自然村北部的土地从中国科学院原有的建设蓝图中划出，划出的部分形成了北大的中关园。中国科学院在中关村自然村剩下的范围里及其保福寺村、蓝旗营和三才堂村的部分土地上征地进行建设。到1959年，中关村自然村已经被中国科学院的几个研究所和北区宿舍全部覆盖。此一时期，“中关村”和“科学院”一个作为地名、一个作为单位名称可以相互代用。中关村作为这一地区的地名概念，已经被各方接受。这一时期为中关村初期建设阶段。 
至1959年7月，中国科学院中关村家属宿舍人口已经发展到有家属1971户、7572人。由于人员居住比较集中，但迁报户口、办理粮食、结婚登记等手续需要去大钟寺派出所，路途较远、交通不便。因此中国科学院要求成立办事处、派出所。海淀区在不打破行政区划的前提下，决定不成立办事处，只成立一个居民工作站，全名为“东升人民公社中关村居民工作站”，具体工作仍由大钟寺大队领导。同时为了照顾蓝旗营、三才堂666户，2802人，(农民50户、217人)迁报户口，办理粮食去大钟寺的困难，将两自然村划入(中关村)。到这个时候，中关村仍然归海淀区东升公社大钟寺大队管辖，只成立了一个中关村居民工作站和一个派出所。在北京市政府的督促下，海淀区于1960年底批准成立中关村街道，1961年中关村街道正式成立。 
从这个时期起，中关村开始作为北京市的基本行政单位。中关村下辖科学院宿舍、科学院在中关村各研究所以及蓝旗营、保福寺、三才堂等自然村。 
1961年以后，中关村南区宿舍已经形成。到1980年前后，中关村范围除了包括保福寺、三才堂、蓝旗营等村外，还包括石家坟、大泥洼、黄庄东等自然村，范围基本就是现在海淀中关村街道管辖的范围。这一时期的是中关村街道发展成熟阶段。 
归纳起来可以将中关村范围的概念归纳为“十八保”的中关村自然村时期、中国科学院确定中关村作为院址时的保福寺行政村(保福寺乡)时期、中国科学院进入以后中关村的建设时期、1961年以后的中关村街道管理初期，以及中关村高科技产业示范区成立前的中关村街道管理的成熟期。有了中关村这些不同时期的区域范围，在以后讨论起中关村的事情来，就比较容易说清楚。 
“中关村”的历史回顾
一、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8年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成立 
1978年春，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正式提出了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把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作出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由此拉开了中国现代改革的序幕。改革大潮直接激发了中国最大的高智力知识密集区 北京中关村。 
中国科学院研究员陈春先在三次考察美国“128号公路”后，怀着一种使命感，要在中关村建立“技术扩散区”，探索一条适应我国国情的扩散新技术、将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路子。1980年10月23日，他在中关村率先创办了第一个民办科技机构 北京等离子体学会先进发展技术服务部。其基本原则是：科技人员走出研究院所，遵循科技转化规律，市场经济规律，不要国家拔款，不占国家编制，自筹资金、自负盈亏、自主经营、依法自主决策。 
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先进技术发展服务部”还不是高技术企业，而只能说是高技术企业雏型，但它却使人们看到了在中国条件下发展类似于美国“硅谷”或波士顿128号公路两旁那样的高技术企业群的可能性，因而引起人们广泛关注，同时也引发了有关“科研人员的任务究竟是什么”，“研究院所是否应办经济实体”等种种争议。 
1982年10月，党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经济建设要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方针，从理论上解决了关于中关村的争议。科技人员转向经济，兴办高技术企业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是改革开放的大势所趋。 
1983年1月，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就中关村的争议作了批示，肯定了中关村科技人员对这一新生事物的积极探索。从此，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坎坷历程，中关村的民营高技术企业从无到有，以其特有的生命力，开始了艰辛的创业历程。 
此后，中关村地区民营科技企业如科海(1983)、京海(1983)、四通(1984)、信通(1984)等先后建立。到1986年底，中关村各类开发性公司已近100家，逐渐形成了闻名中外的、以开发、经营电子产品的民营科技企业群体 “中关村电子一条街”。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决定》充分肯定了这一改革的新生事物，中国科技知识分子的开创性为我国改革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1986年12月，《人民日报》以“北京中关村一场悄悄变革，中国硅谷正在这里孕育”为题，向社会各界宣传报道了“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成长与发展情况。在此同时，7个城市的100多位从事软件科学和管理科学方面的专家学者，进行“中国高技术开发区研究”和“北京中关村建立高技术开发区的调查与研究”，经过3年的努力，第一次系统、全面、理性地研究了高技术开发区的发展规律，这两个课题不仅从理论上肯定了我国搞高新区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而且系统地对高新区发展的概念、模式、项目、选址和政策等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随着国务院进一步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决定的发布，同时由于各级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研究机构的大力支持，中关村电子一条街的发展出现了勃勃生机。两年中，中关村的高技术企业发展到了400多家，并在实践中走向成熟，逐步形成了独特的技工贸一体化的发展模式。1988年初，中央办公厅组织联合调查组，根据十三大提出的生产力标准，对电子一条街进行了全面的调查与总结，肯定了中关村高技术企业的方向，并提出了兴办中关村新技术开发试验区的建议。同年5月，国务院正式批准发布《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正式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它标志着中关村高技术企业从此进入了不仅合理而且合法的正常发展阶段。 
二、从1988年到1998年：北京试验区发展期。 
1988年5月10日国务院颁布了《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暂行条例》(即十八条)，大大激励了科技人员创办新技术企业的积极性。科学院、各大专院校、各部委研究院所的一大批科技人员纷纷来到试验区，新技术企业的数量在试验区成立后现呈迅速增长的态势。 
随后的两年，尽管全国范围内存在经济调整与市场疲软等因素，在全国宏观经济环境十分不利的情况下，试验区仍然保持了超常规的增长。从1987年底到1991年底，试验区企业由148家急剧增加到1300余家，年技工贸总收入由7亿元增到37亿元，年工业产值从4.8亿元(1988)增到12亿元，上缴税金由0.25亿元增到1.5亿元，年出口创汇由300万美元增到4500万美元，后四项指标年平均增长53.9%，36.9%，64.5%，125.7%。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的目标，掀起中国改革史上又一次思想解放和现代建设的高潮，为中关村的兴盛注入新的活力，高技术企业的发展更为活跃。1993年6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发布《关于大力发展民营科技型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在这一新形势的推动下，中关村的科技企业家进行了认真的思考，深刻总结了创业的经验与面临的挑战，率先提出了“二次创业”的战略，即“资本股份化、产业规模化、技术创新化、融资多元化、管理科学化、经济国际化”。这是在明确建立新经济体制时期，以制度创新为核心的实现高科技产业化的发展新阶段。 
1995年5月，中央作出《关于加速科学进步的决定》，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决定》明确指出，“民营科技企业是全社会科技进步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发展我国高技术产业的一支有生力量，要继续鼓励和引导共健康发展”。在全国上下引起极大反响。北京市委、市政府决定重新研究北京经济发展战略，建立包括海淀试验区、丰台园区、昌平园区在内的一区多园格局的北京市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并建立相应的市级管理机构：市试验区管委会，把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放到突出地位。 
1998年，北京市政府颁布《关于鼓励民营科技企业发展若干规定》(新十八条)。1999年初，颁布《北京市关于进一步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即“33条”)。 
1999年6月5日，国务院正式批复科技部和北京市政府《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加快建设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请示》，原则同意中关村科技园区的规划。随后，“北京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正式更名为“中关村科技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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